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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 2007 年商品說明 (修訂 )條例草案》委員會  

 

建議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  

 

 

7. 加入第 IIA 部  

 

現加入  —  

 

“第 IIA 部  

 

虛假、具誤導性或不完整的資料  

 

 

13A. 標誌上的按數量單位計的價格  

必須可輕易閱覽顯示按重量單位計的價格的標誌  

須提供清晰資料  

 

(1) 任何人無合理辯解而在營商過程或業務運作中，展示

符合下列說明的標誌，即屬犯罪  —  

 

(a) 就陳列出售的任何貨品，顯示其按任何數重量

單位計的價格；及  

 

(b) 屬第 (2)(b)款所指的未能以可輕易閱覽的方式

顯示按該數量單位計的價格沒有提供關於該貨

品的實際價格的清晰資料。  

 

(2) 就第 (1)款而言  —  

 

(aa) “數量” (quantity)包括長度、闊度、高度、

面積、體積、容量、重量及件數；  

 

(a) “標誌” (sign)包括告示、標語牌、標籤及任

何其他作類似用途的物品；  

 

(b) 在下列情況下，顯示按任何數重量單位計的任

附件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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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貨品的價格的標誌即屬未能以可輕易閱覽的

方式顯示按數量單位計的價格沒有提供關於該

貨品的實際價格的清晰資料  —  

 

 (i) 在該標誌上顯示價格或數重量單位的

任何字母、字樣、數字或符號被部分

或全部掩蔽，而其他該等字母、字樣

、數字或符號卻是可看得見的；  

 

 (ii) 由於該標誌上顯示價格或數量單位的

任何字母、字樣、數字或符號的顯示

手法，與該標誌上顯示價格或數量單

位的任何其他字母、字樣、數字或符

號的顯示手法，在以下方面有所出入

在顧及下列因素下  —  

 

(A) 該標誌上顯示價格或重量單位

等的字母、字樣、數字或符號

的大小及容易識認程度；及或  

 

(B) 該標誌上顯示價格或重量單位

等的字母、字樣、數字或符號

的顏色，與它的背景顏色的對

比，  

 

以致未有仔細閱讀該標誌的人，按理

相當可能無法掌握按該數量單位計的

準確價格該標誌上顯示價格或重量單

位的字母、字樣、數字或符號，與該

標誌上顯示價格的其他字母、字樣、

數字或符號相比，前在相當程度上

不及後顯眼；或  

 

(iii) 在該標誌上顯示數重量單位的字母、

字樣或符號，與在該標誌上顯示價格

的字母、字樣、數字或符號相隔之

遠，達到不合理程度。  

(3) 如任何人  —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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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a) 在營商過程或業務運作中，展示顯示任何貨品

的按某數量單位計的價格的標誌；並  

(b) 展示顯示藉以計算該貨品的實際價格的該數量

單位的另一標誌，  

第 (1)及 (2)款在猶如該等標誌是單一個標誌的情況下，就該人而具

有效力。  

 


